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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重申劳动纪律和会议纪律
的通知

各直属党组织、校属各单位：

纪律体现作风、作风反映校风，履职必须守纪、正风必

须肃纪。为强化立德树人，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和工作

作风建设，规范日常管理和工作秩序，提高学校育人质量和

服务水平，现就严肃工作纪律、严明工作作风的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劳动纪律

1.教职工必须按时上下班，每天按时签到或打卡，不得

迟到、早退。上班时间着装整洁、举止得体，严禁从事与工作

无关的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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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全体教职工（含专任教师）未经批准不能离开长沙市，

工作日未履行请假审批手续离开长沙市的，一经核实，按旷

工处理。

3.实行坐班制人员离开办公室外出办事必须请假报备，

短时间外出办事须告知去向，并以可记录、可追溯的方式向

单位负责人或办公室负责人报备。

3.教师未经批准不得调课、停课，从事教学工作不得迟

到、早退、擅离岗位，上课时手机保持关机或静音状态，不得

接打电话。

4.教职工因公出差，必须按请假和审批程序进行报批。

因事、病、婚、丧、探亲、生育等原因，不能在规定时间内

到岗工作者，必须按规定办理请假手续。

5.节假日值班人员要坚守工作岗位，不得空岗、脱岗，

确保 24 小时电话畅通。遇有重要紧急事项或重大突发事件，

要立即请示报告，不得迟报、漏报、瞒报。

二、严格会议纪律

1.参会人员要提前到会，不得迟到、早退。

2.特殊情况不能参会的，要提前向会议主持人请假，并

向会议组织单位报备，未经批准，不得请人代会。

3.会议期间要将手机关机或设置为静音状态，不得玩手

机或接听电话，严禁从事其他与会议无关的事情。

4.会议组织单位要严格会议考勤和纪律监督，会后及时

将相关情况反馈给组织部或人事处。

三、严格督查与考核

1.各单位党政负责人为本单位第一责任人，严格落实劳

动纪律和考勤管理主体责任，强化责任意识，密切关注和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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握本单位人员去向，严肃维护本单位的劳动纪律，按规定组

织好考勤工作并履行请假审批职责，确保正常的工作秩序。

各单位考勤人员必须如实记录、登记、汇总本单位的考勤情

况，按要求上报考勤情况，不得虚报、瞒报、漏报。凡因履

责不利，造成不良后果的，依规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学校将采取联合执纪的方式加大监督检查力度，采取“四不

两直”方式对各单位劳动纪律和会议纪律执行情况进行检查。

2.对违反劳动纪律、会议纪律者，及时予以约谈并通报

全校。被约谈或通报 1 次及以上者，当年师德考核和年度考

核不得定为优秀等次，按 100 元/次扣发个人岗位绩效，并相

应扣发所在单位年终奖励性绩效；约谈或通报 3次及以上者，

当年师德考核和年度考核定为不合格，扣发当年奖励性绩效

工资。全年所在单位被约谈或通报人次达10次及以上，实行

一票否决，取消单位评优资格。

3.对不如实上报相关情况，漏报、瞒报的单位，经核实

后给予单位主要负责人通报批评，并取消其当年评优资格。

4.对在学校重大活动中组织不力，出现多人次违反劳动

纪律或会议纪律的，给予单位领导班子诫勉谈话，班子成员

及单位考核不得定为优秀等次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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